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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夫妻一方公开配偶婚外情的隐私权纠纷，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认为婚外情不受隐私权保护以及公开

隐私的侵权行为可因忠实义务而豁免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源于婚外情不是隐私或婚外情违背道德

不受隐私权保护的传统观念以及法官对履行忠实义务与隐私权保护间关系的误解。履行忠实义务不能对

抗隐私权。法官豁免公开隐私的侵权行为不仅没有法律依据，而且不利于隐私权人的权利保护和无过错

方配偶权益的救济。公开婚外情是对不忠实配偶的报复行为，还可能造成第三人隐私受侵害的额外后果。

《民法典》已经将隐私权作为一项具体人格权，司法机关理应更加重视夫妻间隐私权保护，摒除道德观

念对公开隐私侵权认定的影响，注重夫妻间隐私权纠纷中实体正义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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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privacy dispute of one spouse disclosing the extramarital affair of his or her spouse, there 
is a problem in current judicial practice that the extramarital affair is not protected by the right to 
privacy and the tort of disclosing privacy can be exempted by the duty of fidelity. These problems 
arise from the traditional notion that extramarital affairs are not private or that extramarital af-
fairs are unethical and not protected by the right to privacy, and from judges’ misunderstand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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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uty of fidelity and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Fulfillment of the duty 
of fidelity cannot be against the right to privacy. The judge’s exemption from the tort of disclosure 
of privacy is not only without legal basis but also detrimental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privacy rights holder, the relief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non-faulting spouse and the 
maintenance of the spousal relationship. Disclosing the privacy of an extramarital affair is an act 
of retaliation against an unfaithful spouse and may have the additional consequence of violating 
the privacy of a third person. The Civil Code has made the right to privacy a specific personality 
right, and the judiciary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between spouses, 
eliminate the influence of moral concepts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public privacy infringement, 
and focus on the realization of substantive justice in privacy disputes between spo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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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几年来，夫妻之间开始出现一方曝光另一方婚外情的现象。当夫妻一方不忠实时，曝光婚外情被

一些人视为报复不忠实配偶最直接、有效的手段，而不论是否有侵犯配偶隐私权之嫌。当今社会信息传

播迅速，尤其是此类带有娱乐性质的信息，一旦被曝光将迅速传播，令当事人不堪其扰，由此引发了多

起夫妻间隐私权纠纷。例如，在 2020 年“龙某某诉被李某某名誉权纠纷案”中，李某某通过微信群、微

博等平台公开向龙某某亲朋、单位及社会宣告龙某某婚外情？龙某某起诉后，最终法院认为，夫妻间应

互相忠实，且李某某公开龙某某隐私的行为属于“一次性过激行为”，是其精神受刺激后的正常反应，

虽有侵犯隐私权之嫌，亦情有可原 1。直至今日，人们仍旧能够在社会新闻及网络平台查询到关于“龙某

某婚外情”的相关报道。对于此类曝光行为，更有社会媒体评论认为，夫妻一方在微信朋友圈公开另一

方婚外情的行为属于婚姻维权，是对不履行忠实义务的配偶的提醒警告[1]。 
可见，人们似乎认为夫妻之间不应存在隐私权，或者说不符合道德的隐私不受法律保护，司法实践

也受到道德观念的影响。然而，2020 年 5 月颁布的《民法典》已新增隐私权为一项独立的具体人格权，

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且未特别规定夫妻这一特殊民事法律关系间的隐私权保护存在例外。虽然夫妻应

互相忠实，但究其实质，曝光婚外情是否侵犯隐私权与忠实义务并无必然关联。司法实践过度关注婚外

情这一道德因素将有可能造成豁免侵权行为等不合理的裁判结果。基于此，本文将对司法案例中所反映

的法律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夫妻间是否存在隐私权以及夫妻一方曝光配偶婚外情是否构成侵犯隐私权的

问题。 

2. 夫妻间侵犯隐私权案件的裁判现状 

通过总结司法案例，围绕忠实义务，夫妻间隐私侵害行为主要包括刺探配偶隐私以及公开配偶隐私

两种类型。同时，法官对夫妻间隐私权纠纷做出了不同于他人间侵犯隐私权的判决结果。 

Open Access

 

 

1参见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湘 01 民终 11404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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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案件类型及侵权行为表现 

2.1.1. 刺探配偶隐私 
夫妻一方常通过查看对方手机聊天记录、消费记录；在房屋或车内安装摄像、录音设备；跟踪配偶

行踪等手段刺探配偶所隐瞒的隐私信息。此类行为常见于离婚纠纷中，夫妻一方通过实施上述行为收集

配偶婚外情的相关证据。例如在“杜继刚诉马丽隐私权纠纷案”中，马丽为收集离婚证据，在夫妻共有

车辆内安装录音设备、搜查杜继刚租住的房屋并拍摄照片、查看其财务明细 2。 

2.1.2. 公开配偶隐私 
公开配偶隐私行为主要表现为：夫妻一方通过各种方式公开配偶的隐私供社会公众评判，以表达对

婚姻生活或配偶不忠实的不满。如今社交网络愈来愈发达，更多的人选择将配偶的隐私发布于微博等网

络公众平台或者微信朋友圈，借此追求更大的影响力。例如，“罗某诉莫某某隐私权纠纷案”中，莫某

某在其微信朋友圈内发布配偶的身体私密信息 3。在“龙某某诉李某某名誉权纠纷案”中，李某某通过微

信群向配偶的亲属和同事发布其婚外情隐私信息 4。 

2.2. 法院裁判及理由 

2.2.1. 婚外情不受隐私权保护 
从隐私权的内容来看，司法实践中有裁判认为，婚外情虽为隐私，但因违背公序良俗以及法律规定，

所以不受隐私权保护。例如，在“章彦明诉丁君阳隐私权、名誉权纠纷上诉案件”中，法官认为，当个

人隐私与公序良俗、社会公共利益甚至法律规定产生冲突时，就很可能不再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或权

利应受限制。章彦明的行为有违社会交往的诚实信用原则，其对婚姻的不忠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违背

了社会的公序良俗及道德标准，应当受到批评与谴责 5。最终判决其败诉。依照此裁判思路，如果婚外情

因不道德而不受隐私权保护，那么隐私权的保护对象是否必须符合道德？ 

2.2.2. 刺探免责，公开侵权 
从侵权方式来看，法院裁判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对于夫妻间刺探隐私的行为，法官判断侵权与

否的依据通常为是否将获知的隐私向公众公开。因夫妻关系的特殊性，在夫妻之间，刺探隐私这一隐私

侵害行为通常不被认定为侵权。例如，在“赵俊生诉张红梅隐私权纠纷上诉案件”中，法官认为，张红

梅因怀疑配偶婚外情而查看手机与保险箱等行为是主张配偶权利的形式。除此之外，因张红梅未采取其

他如公开隐私等过激形式，仅将所获隐私作为证据在离婚诉讼中提交法庭，可以认为侵权行为未超过合

理的范围 6。最终，法官判决赵俊生败诉。第二，对于公开配偶隐私的行为，在不涉及夫妻间忠实义务的

情形时，法官通常认定为侵权。例如，在“罗某诉莫某某隐私权纠纷案”中，法官认为，莫某某虽然是

罗某的妻子，但对其利用微信平台公开发布配偶的身体隐私这一行为仍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7。可见，

认定侵权的关键仍在于是否将隐私公开于社会公众，仅仅是夫妻关系的特殊性并不能够影响法院认定公

开隐私的行为侵权。 

2.2.3. 虽侵权，但免责 
从法院裁判依据来看，依照通常的裁判思路，即使是在夫妻之间，公开配偶隐私也应被认定为侵权。

 

 

2参见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2018)津 0114 民初 15232 号民事判决书。 
3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2017)桂 0203 民初 2961 号民事判决书。 
4参见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湘 01 民终 11404 号民事判决书。 
5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 02 民终 10918 号民事判决书。 
6参见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 03 民终 8245 号民事判决书。 
7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2017)桂 0203 民初 2961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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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夫妻一方公开另一方婚外情时，法官却会以婚外情违背忠实义务为理由豁免公开隐私的行为。

例如，在“龙某某诉李某某名誉权纠纷案”中，李某某通过微信群向龙某某的亲属以及同事公开其婚外

情隐私。法官却认为，李某某公开配偶隐私的行为只是夫妻内部矛盾引发的过激表现，进而将该行为定

义为“一次性过激行为”。同时，虽然李某某公开隐私确有侵犯龙某某隐私权之嫌，应当予以批评教育，

但法院认为，顾及人之常情，李某某的过激行为也属于精神受刺激后的正常反应，亦情有可原 8。显然，

当婚外情被公开于夫妻之外的不特定公众时，法官受夫妻间应当忠实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豁免了侵权

行为。由此引发以下思考：当公开婚外情的行为满足隐私侵权的要件时，能否基于夫妻间应忠实的道德

观念给予该侵权行为豁免？法院的裁判理由是否正当？ 

3. 夫妻间是否存在隐私权 

对于前文中提出的相关问题，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夫妻之间是否存在隐私权？以及进一步来说，在

现有法律未就夫妻间的隐私权保护作例外规定的情况下，部分司法案例认定婚外情不受夫妻间个人隐私

权保护的裁判理由是否恰当？ 

3.1. 婚姻关系各方享有个人隐私权 

从媒体报道来看，社会主流观点仍然认为夫妻之间不分你我，因此不应存在隐私权。然而，随着社

会的发展以及个人意识的觉醒，隐私的重要性凸显。夫妻一方诉另一方侵犯隐私的案件也逐年增加，这

说明夫妻间存在保护个人隐私的现实需要。在法律层面，《民法典》首次对隐私权做出界定，认为自然

人享有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9。法

律从未规定夫妻这一特殊民事法律关系不存在隐私权，这是讨论夫妻间是否存在隐私权的前提。 
隐私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具体人格权，其宗旨就是维护人之尊严及个人自由[2]。首先，在夫妻之间，

婚姻关系只是自然人之间的一种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并不意味着丧失独立人格，或者放弃个人隐私权。

其次，在婚姻家庭之中，夫妻互相尊重彼此的尊严与自由是维系良性关系的基础。隐私权在夫妻之间并

不是一个负面话题，不应一昧否定。最后，从法律对隐私进行保护的目的性来看，将隐私权纳入法律保

护范畴的意义在于：通过保护隐私权维护自然人的人格尊严，通过制裁他人损害隐私权的行为，保障自

然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免受因隐私受到侵害而产生的精神痛苦，而当这种损害和痛苦实际发生时，人们又

能够依法得到补救[3]。夫妻间也不例外，夫妻各方同样会因配偶侵害隐私的行为遭受损害。因夫妻一方

违背忠实义务损害配偶权益而直接否认夫妻间存在隐私权，将导致隐私侵权损害无法得到救济。这显然

不符合公正性与合理性。 
从反面来说，如果认为夫妻间不存在隐私权，那么夫妻各方将不被作为侵犯对方隐私权的主体。由

此，婚姻关系将成为法外之地，任何一方均可通过散布隐私、毁坏声誉的方式报复不忠实的配偶。这将

带来极其不良的社会影响。应当认为，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时代，公开隐私的成本更低且危害更大，因

此更应重视个人隐私保护。夫妻间存在隐私权，司法实践中也不能否认这一点，否则判决就失去了法律

依据。 

3.2. 婚外情受个人隐私权保护 

婚外情是否属于法学意义上的个人隐私呢？隐私是伴随着人出生的自然权利。隐私的自然性告诉我

们，只要主体愿意隐瞒，隐私客体即可成为隐私事实，即使违反法律或公序良俗，隐私照样可以产生并

 

 

8参见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湘 01 民终 11404 号民事判决书。 
9《民法典》第 103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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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存在[4]。信息本身的客观性也决定了个人不道德行为，如婚外情也可成为隐私。此外，人们之所以

要对自己的隐私进行保密,主要原因是隐私被公之于众会对自己产生不良的影响[5]。例如，婚外情一旦被

公布毫无疑问会遭到社会公众的负面评价，但即使是违背道德的人也想要在社会公众面前维持良好的个

人形象，不想因婚外情遭受社会公众的言论讨伐。所以，婚外情能够作为隐私是主观意愿和客观事实的

相互结合的结果，法律将婚外情作为隐私进行保护具有维护个人尊严与人格的现实意义。 
或许有人认为，婚外情违背基本的伦理道德，夫妻各方应能预想到此种行为被发现、被宣扬所带来

的后果，因此不应对隐私权保护存有期待，也即认为婚外情隐私不应受到个人隐私权保护。然而，法律

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法律对于违法犯罪者也有隐私保护的规定。例如，因未成年人心智尚未发育完全且

年纪尚小，法律明确将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信息作为隐私保护，不公开审理、不向公众公开裁判文书，

给予未成年人改过自新的机会。由此，举重以明轻，婚外情仅违背伦理道德，理应受隐私权保护。 
从法理学的角度来说，当事人是否就婚外情享有隐私权是法律对行为的评价，而非道德对行为的评

价。因为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不能把较高的道德要求法律化，不能用法律制裁来对付所有道德上的

恶行[6]。在法律未明文规定婚外情不受隐私权保护的情形下，应摒除道德伦理观念的影响，将婚外情纳

入隐私权保护范围。然而，通过前文夫妻间隐私权纠纷的案例可知，当涉及夫妻一方违背忠实义务时，

其个人隐私被认为应受到限制。那么，限制隐私权的法律依据是否为夫妻忠实义务？这需要厘清忠实义

务与隐私权的关系，明确履行忠实义务是否可以对抗隐私权。 

4. 履行忠实义务与隐私权的关系 

4.1. 忠实义务的本质属性 

《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该条款被认

为是夫妻忠实的伦理、道德义务的法律化[7]。忠实义务作为配偶权益的一种体现，被认为是配偶权的应

有内涵。作为一种基本的身份权，配偶权虽然被称为权利，却是以义务为中心。权利人是在道德和伦理

的驱使下自愿或非自愿地受制于相对人的利益。忠实义务也是如此，虽被称为义务，实质也是一种以义

务为中心的权利[8]。然而不同于其他配偶权利，因为婚姻问题的复杂性，法律未对如何履行忠实义务规

定具体的操作规范，也未给予忠实义务条款法律强制力。这使得忠实义务条款成为一种倡导性条款，其

内容的原则性决定了忠实义务实际上是通过条款中的各种积极因素来引导社会公众的普遍行为方式。因

此，即使被法律化，忠实义务的本质作用仅在于通过法律的认可引导人们自愿对配偶忠实。夫妻一方即

使行使权利也仅仅能够要求配偶能够出于婚姻伦理观念自愿对其忠实。此外，有学者对忠实义务做狭义

与广义之区分。前者被认为仅要求配偶不能有重婚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这两种行为；而后者被认为包

括了一切不忠实行为，如婚外恋以及一夜情等[9]。本文认为《民法典》中的忠实义务应被认为包括精神

不忠实与贞操不忠实等情形在内，因此在讨论夫妻间公开隐私的侵权问题时，对忠实义务不做广义与狭

义之区分。 

4.2. 履行忠实义务不能对抗隐私权 

法律不能强制夫妻一方对另一方忠实，所以夫妻间履行忠实义务一般表现为一方仅能要求另一方忠

实。从前文案例来看，法官之所以以违背忠实义务为依据豁免公开的隐私行为，似乎是认为当配偶权益

因夫妻一方不忠实而受损害时，个人隐私应让位于忠实义务。这种裁判思路源于对忠实义务与隐私权关

系的误解，是将二者放置在同一层面进行理解。 
应当认为，违背忠实义务仅是夫妻间隐私权纠纷的前提。同样在夫妻一方不忠实的情境下，当另一

方刺探隐私时，可以认为配偶的知情权与隐私权间具有相称性，但这是因为限制隐私权能够满足配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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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需要。然而，履行忠实义务与个人隐私权之间并不具有相称性，限制隐私权不能使配偶忠实。人的

情感无法操控，以隐私权进行胁迫反而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尽管侵权豁免判决往往夹杂着法官以此惩

罚不忠实配偶继而敦促夫妻间和谐相处的期望，但这种看似偏向弱者一方的判决导向既非惩罚不忠实配

偶的正当手段，也不能起到实质性的救济配偶权益的效果，反而会导致另一方的隐私权损害无法得到救

济的后果。 
对于因夫妻一方不忠实所导致的隐私公开情形，司法实践应将忠实义务问题与隐私权问题区别看待。

一方面是惩罚不忠实配偶或救济另一方配偶权益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夫妻间公开隐私侵犯隐私权的问题。

前者应由婚姻法调整，我国法律现未将婚外情规定为违法，当一方违背忠实义务时，只能在婚姻法的调

整下，通过对双方利益的再平衡救济另一方的配偶权益。后者应当由侵权法调整，在满足侵权构成要件

时认定公开隐私侵权。履行忠实义务也不是隐私侵权豁免的法定事由，以履行忠实义务否定隐私权保护

的正当性并非法律应有的逻辑，因此履行忠实义务不能对抗隐私权。 

5. 可否豁免夫妻一方公开隐私的行为 

从“龙某某诉李某某名誉权纠纷案”来看，当涉及一方违背忠实义务的特定情形时，或许站在法官

的角度来看，公开隐私这种夫妻矛盾处理方式虽有不足，但不应上升到法律制裁的高度 10。即使公开行

为在法理上侵犯隐私权，也应兼顾情理给予侵权人豁免。然而，隐私权的范围和保护程度应在具体的情

形中判断，公开隐私与刺探隐私的行为特征以及损害结果均不相同。因此，能否豁免夫妻一方公开隐私

的侵权行为亟待论证。 

5.1. 夫妻间公开隐私行为的特征与认定 

5.1.1. 公开隐私行为的特征 
“privacy”一词意指一种个人隐匿、隐遁，免于公开和外来干扰的状态，这种状态与公共生活相对

立，源自一种私人生活的领域[10]。作为夫妻间主要的隐私侵害行为之一，公开隐私在学理上有两种界定

方式，包括：其一，公开披露他人隐私，是指行为人将他人的隐私对他人之外的第三人加以公开，使第

三人知道他人的隐私；其二，公开他人隐私，是指行为人将他人隐私对一般的、普通的社会公众加以公

开，或者对非常多的人进行公开[11]。在本文看来，公开隐私的行为应当解释为将他人的隐私对他人之外

的不特定人公开，方能反映公开隐私侵权行为的本质。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是否属于公开隐私不在于对

多少数量的人公开，而是指公开隐私所采取的手段本身能够使得隐私向多少人公开。其次，需要强调是

“向不特定人公开”，这种不特定的状态使得隐私既可能被少数几人获知，也可能被多数人获知。最后，

不能认为公开隐私的行为特征是在结果上使隐私被多少人知晓。因为公开结果讨论的是侵权损害结果的

问题，影响的是整个隐私侵权的构成。 
通讯科技的发展直接影响了法律规范的解释与适用。面对新型社交软件，如何界定公开隐私的行为

也是司法实践面临的一大挑战。例如，夫妻一方将配偶婚外情信息发布于微信朋友圈是否属于向不特定

人公开？微信朋友圈作为公众普遍使用的个人信息发布平台，明确其性质对隐私侵权的认定有着至关重

要的影响。 

5.1.2. 微信朋友圈的认定 
微信朋友圈是腾讯微信的一种社交功能。相比在其他的如微博等网络公众平台公开隐私，人们通常

认为微信朋友圈的特殊之处在于用户分享的内容仅限朋友圈这一特定范围的微信好友浏览。因此，在朋

 

 

10参见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湘 01 民终 11404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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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圈公开隐私的行为仅仅使得隐私在特定范围内传播而被认为未达到认定公开侵权的程度。 
从公开隐私行为的特征来看，范围是否特定并非衡量侵权与否的标准，特定范围即不侵权也是错误

的观念。特定范围可能被认为包含特定数量的人或特定关系的人。然而通过前文对公开隐私行为特征的

解读可知，数量不是公开隐私行为的关键因素。无论微信好友只有特定几人还是多数人，朋友圈发布隐

私都属于像不特定人公开隐私的行为。同样，隐私权人与公开对象之间是否具有亲密关系也不影响公开

隐私侵权的认定，即使父母子女之间也有隐私保护的需求。对隐私权人来说，侵权行为人与微信好友的

关系不影响隐私权人对隐私保密的期望。更何况，随着微信逐渐取代电话通讯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

且使用最为广泛的社交软件，微信不再仅仅被用作通讯工具，更多的承担了工作交流、学习交流、人脉

拓展等功能。这种变化使得微信“好友”不仅仅包括亲朋好友，还包括因为各种原因添加的陌生人。这

种变化令微信朋友圈成为了一个圈内人的公共场所。 
因此，当夫妻一方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另一方的隐私时，应视具体情形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现

代社会通讯科技发展快速，各式各样的社交软件层出不穷，但在司法实践中始终应该把握公开隐私行为

的特征。 

5.2. 以公开隐私报复不忠实配偶有失正当性 

在明确公开隐私的行为特征之后，应认识到公开隐私带来的损害远超刺探隐私。刺探隐私使得隐私

被披露于夫妻之间，这是配偶间正当实现知情权的结果，因此给予侵权人豁免尚具合理性。公开配偶隐

私的行为显然是对配偶的报复，是一种故意侵权的行为。法官豁免此行为就相当于认可婚姻生活中以公

开隐私的方式惩罚不忠实配偶的做法。现代社会文明已经逐渐摒弃旧社会的复仇观念，认可这种公开隐

私、毁坏名誉的方式虽能够顺应社会大众谴责不轨的观念，但是这将导致司法倒退。在婚姻法律规范的

范围内对不忠实行为进行惩罚才是法律该有的逻辑。 

5.2.1. 公开婚外情是一种报复行为 
报复行为可以被描述为当人们受到侵犯时，都会很自然的做出一种下意识的反应。除了情绪上表现

出气愤外，行动上就是惩罚侵犯者，还会以自己的力量反击侵犯者，使其痛苦[12]。夫妻一方一旦发生婚

外情，婚姻关系就岌岌可危。此时，另一方本可以选择离婚、请求离婚损害赔偿或向特定人披露隐私的

方式救济权益，但出于报复心理，其往往选择曝光婚外情，意图使配偶在道德上受到谴责，损毁其个人

声誉。对于婚外情这种带有私密性质的事件，不少人都抱着猎奇的心理或关注、或传播，而婚外情同时

又违背社会基本的伦理道德，社会大众对于婚外情几乎没有任何容忍度。这导致婚外情一方将不断遭到

社会公众的谩骂、孤立甚至是人身攻击。除此之外，隐私具有不可逆转性，隐私一旦公开后即不可恢复

未公开的状态，几乎不存在即时、有效的救济措施。“被遗忘权”还未被确立，被公开的隐私将会长期

存在于互联网中，只要通过搜索关键词便可获知。夫妻一方即使违背婚姻道德也应有保有隐私的权利，

公开隐私使这一期望落空。 
报复，自人类社会产生，直至国家与法律出现，在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的历程中逐渐被国家法律所禁

止和摒弃。这反映的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从伦理迈向法治的过程[13]。时至今日，法律中几乎不存在

授权受害人私力报复的规定。虽然法律没有直接将婚外情规定为违法，但是在婚姻法给予了无过错方救

济途径，不应再进行私力报复。社会舆论支持曝光婚外情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无过错方的怜悯以及这种

报复行为符合社会公众朴素的正义观，而法官不能以怜悯心与朴素的正义观进行裁判，否则由此产生的

裁判结果不仅有可能造成夫妻感情进一步破裂，还可能会加剧夫妻互相曝光隐私的社会现象，造成社会

传统观念对隐私权的严重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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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公开婚外情可能造成不合理的后果 
报复行为具有非节制性，当事人受情绪的操控，容易以过激的方式实施报复，而公权力机关是经过

严格的审判程序才对侵害他人权益的人施以程度相当的惩罚。婚外情一旦被公布于网络平台，将给当事

人的名誉带来极大的损害。人是社会性动物，名誉是其立身的根本，失去这一根本的人很难在社会中立

足。除此之外，还可能进一步引发人肉搜索、短信电话侵扰等恶性事件。 
曝光配偶婚外情还有可能侵犯第三者的隐私权。基于报复的目的，夫妻一方在公开配偶隐私时常会

有意或无意的提及第三者的个人信息。第三者不因不道德的行为丧失隐私权的保护，如同夫妻间不得公

开对方隐私一般，夫妻任何一方也不得公开第三者的信息。法律可以规定对第三人侵害配偶权益的行为

进行惩罚，而不应以公开隐私作为惩罚方式。实践中曾经出现因夫妻一方曝光配偶婚外情导致配偶与第

三人一同受到社会公众的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的案例，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侵犯隐私权。在 2007 年著名的

“网络暴力第一案”中，姜某在博客中曝光其丈夫王某的婚外情并贴出二人照片，使得王某和其情人刘

某受到网友的人肉搜索。一些极端的网友甚至通过网络上公布的信息对刘某进行恐吓、发出“网络追杀

令”，致其四处躲避，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14]。这种结果显然已经带来了额外的损害。 

5.2.3. 向特定人以及司法机关披露的例外 
隐私权的保护必须基于侵害的非轻微性[15]。在特定情形下，向特定人以及司法机关披露个人隐私应

被认为未超过必要的限度，不属于向不特定人公开隐私的行为。此时隐私权人有必要忍受较轻微的隐私

侵犯，不应认定侵权。例如，当发生配偶婚外情等情形时，夫妻一方可以向特定人如居委会或者长辈、

领导等披露婚外情信息来寻求调解。在“谭某诉纪某、纪某某、陈某某隐私权纠纷案”中，法院认为：

“被告将短信内容交给有关单位领导的初衷只是为了使有关人员了解相关事实，并无对原告人格诋毁的

主观故意，且仅限定在合理的人员范围之内。”11 即使向特定人披露，隐私权人依然可以对外保有隐私，

这种行为处于合理范围内。 
如果调解不成，夫妻一方也可通过向法院披露获得的隐私证据寻求司法救济。同时，法院在认定证

据时也应当坚持证据合法性原则，谨慎对待隐私性证据，否则将会助长雇佣私人侦探的现象。从现有的

法律规定来看，《民法典》第 1079 条规定，与他人同居以及重婚可以作为离婚以及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

依据 12。除此之外，第 1091 条离婚损害赔偿新增兜底条款，规定有其他重大过错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

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13。可以解释为，当侵害行为达到与前四种行为同等程度时，配偶同样可以请求离婚

损害赔偿。 
法律作为人的行为底线，不应过分介入夫妻的婚姻生活，影响人的情感自由。对于夫妻间因一方不

忠实所引发的情感矛盾问题，可交由夫妻自行在现有法律规定的上述诸种纠纷解决方式内解决。公开配

偶隐私是侵权行为，应受到法律的惩治。 

6. 结语 

配偶关系是夫妻双方自愿缔结形成的特殊民事法律关系，夫妻间也享有隐私权。在曝光婚外情引发

的夫妻间隐私权纠纷中，夫妻一方虽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但在法律层面，履行忠实义务不能够对抗隐私

权，不能够成为限制隐私权的依据。夫妻一方违背忠实义务固然会给配偶带来损害，但在夫妻一方公开

配偶隐私时仍豁免其侵权行为，以公开隐私惩罚不忠实配偶没有法律依据。法官不区分法律实体正义和

 

 

11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闵民一(民)初字第 224 号；类似案例还有：“宋某诉刘某名誉权纠纷上诉案件”，湖南

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湘 01 民终 8659 号民事判决书。 
12《民法典》第 1079 条第 3 款。 
13《民法典》第 1091 条第 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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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道德上的正义进行裁判，不仅无助于对无过错方的救济，还会使得配偶及第三人的隐私权无法得到

救济，更有可能会进一步伤害夫妻关系。 
在越来越重视隐私法律保护的趋势下，如若继续以忠实义务为借口豁免公开配偶隐私这一侵权行为，

那么夫妻间的隐私权保护就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司法裁判作为人们行为的指引理应维护公平正义以

及社会道德观念，但不应以道德作为裁判的依据，不能背离实体法追求道德上的完美，否则司法裁判将

可能被社会舆论操纵。婚外情问题应由婚姻法来调整，或调解或起诉离婚。公开隐私的行为已经超越了

隐私权让渡的必要范围，在满足侵权要件时应被认定为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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